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嬰幼兒教保實習」實習機構檢核表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07.7.4)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11.1.1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3.11.20)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113.12.2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113.12.25)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4.11.19)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115.1.7)修正通過 

一、基本資料：                                                         

名稱： 負責人： 單位主管： 立案字號：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1. 機構類型： 

公立：□專設園 □學校附設 

私立：□準公共 □非準公共    

非營利：□幼兒園 □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 

其他：           

實習機構最近一次通過基礎評

鑑 (績效考評)年度： 

          年度 

2. 班級概況：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3.輔導老師資格(註)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註：具一年以上教保實

務經驗，並具輔導實習

學生能力及意願者) 

4. 實習學生 

可供實習生名額：    

名 

 

供餐：□無  □有 

(□需繳費 □不需繳費) 

二、環境與設備安全 

項  目 機 構 自 評 備註(請機構提供) 

1. 消防安全(含逃生路線圖) 

2. 建築物公共安全 

1. □符合 □不符合 

2. □符合 □不符合 

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2. 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通過佐證頁

面。(各項佐證頁面請黏貼背面) 

實習機構用印處：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佐證文件 

 

………………………………………………………………………………………………………………… 

【以下欄位由本系填寫】(機構每兩年應重新檢核，新機構應進行現場評估) 

三、檢核項目： 

辦學績效 

項  目 指導教師初評 備註 

1. 辦學理念 

2. 行政組織 

3. 實習輔導能力 

4. 教保品質 

5. 環境與設備 

6. 無重大違規情事 

1. □優     □良     □可 

2. □優     □良     □可 

3. □優     □良     □可 

4. □優     □良     □可 

5. □優     □良     □可 

6. □符合   □不符合      

1.機構教保活動課程應符合

「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第 13 條」 

2.重大違規情事依教保資訊

網登載近三年違規事項為主。 

□為新機構 現場評估日期：           

摘要紀錄: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近 2 年無重大違反勞動基準法、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

相關欠繳或違反性別平等工作

法或就業歧視之情事。 

□符合   □不符合 

教育部於 114 年 6 月 23 日修正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

之 2，規定各系應於學生實習前確認合

作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審核人員(簽名)： 

各類組實習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 不通過    □資料待補充 

說明：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召集人： 系主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教保專業實習」(幼兒園組) / (托嬰組)實習機構檢核表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07.7.4)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11.1.1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3.11.20)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113.12.2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113.12.25)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4.11.19)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115.1.7)修正通過 

一、基本資料：                                                         

名稱： 負責人： 單位主管： 立案字號：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1. 機構類型： 

(幼兒園組) 

公立：□專設園 □學校附設 

私立：□準公共 □非準公共   

非營利：□幼兒園 □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 

實習機構最近一次通過基礎評

鑑 (績效考評)年度：     年 

(托嬰組) 

□公設民營 □私立 

□其他         

最近一次評鑑等第： 

      年      等 

2. 班級概況：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3.輔導老師資格(註)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註：具一年以上教保實務

經驗，並具輔導實習學生能

力及意願者) 

4. 實習學生 

可供實習生名額：    

名 

 

供餐：□無  □有 

(□需繳費 □不需繳費) 

二、環境與設備安全 

項  目 機 構 自 評 備註(請機構提供) 

1. 消防安全(含逃生路線圖) 

2. 建築物公共安全 

1. □符合 □不符合 

2. □符合 □不符合 

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2. 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通過佐證頁

面。(各項佐證頁面請黏貼背面) 

實習機構用印處：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佐證文件 

 

………………………………………………………………………………………………………………… 

【以下欄位由本系填寫】(機構每兩年應重新檢核，新機構應進行現場評估) 

三、檢核項目： 

辦學績效 

項  目 指導教師初評 備註 

1. 辦學理念 

2. 行政組織 

3. 實習輔導能力 

4. 教保品質 

5. 環境與設備 

6. 無重大違規情事 

1. □優     □良     □可 

2. □優     □良     □可 

3. □優     □良     □可 

4. □優     □良     □可 

5. □優     □良     □可 

6. □符合   □不符合      

1.機構教保活動課程應符合

「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第 13 條」 

2.重大違規情事依教保資訊

網登載近三年違規事項為主。 

□為新機構 現場評估日期：           

摘要紀錄: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近 2 年無重大違反勞動基準

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等相關欠繳或違反性別平等

工作法或就業歧視之情事。 

□符合   □不符合 

教育部於 114 年 6 月 23 日修正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

之 2，規定各系應於學生實習前確認合

作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學生校外實

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審核人員(簽名)： 

各類組實習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 不通過    □資料待補充 

說明：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召集人： 系主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0-2 歲托育照顧實習」實習機構檢核表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07.7.4)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11.1.1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3.11.20)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113.12.2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113.12.25)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4.11.19)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115.1.7)修正通過 

一、基本資料：                                                         

名稱： 負責人： 單位主管： 立案字號：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1. 機構類型：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私立 

□其他               

最近一次評鑑：    年 

等第：          

2. 班級概況：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3.輔導老師資格(註)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註：具一年以上教保實務

經驗，並具輔導實習學生能

力及意願者) 

4. 實習學生 

可供實習生名額：    

名 

 

供餐：□無  □有 

(□需繳費 □不需繳費) 

二、環境與設備安全 

項  目 機 構 自 評 備註(請機構提供) 

1. 消防安全(含逃生路線圖) 

2. 建築物公共安全 

1. □符合 □不符合 

2. □符合 □不符合 

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2. 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通過佐證頁

面。(各項佐證頁面請黏貼背面) 

實習機構用印處：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佐證文件 

 

………………………………………………………………………………………………………………… 

【以下欄位由本系填寫】(機構每兩年應重新檢核，新機構應進行現場評估) 

三、檢核項目： 

辦學績效 

項  目 指導教師初評 備註 

1. 辦學理念 

2. 行政組織 

3. 實習輔導能力 

4. 教保品質 

5. 環境與設備 

6. 無重大違規情事 

1. □優     □良     □可 

2. □優     □良     □可 

3. □優     □良     □可 

4. □優     □良     □可 

5. □優     □良     □可 

6. □符合   □不符合      

1.機構教保活動課程應符合

「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第 13 條」 

2.重大違規情事依教保資訊

網登載近三年違規事項為主。 

□為新機構 現場評估日期：           

摘要紀錄: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近 2 年無重大違反勞動基準法、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相

關欠繳或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或

就業歧視之情事。 

□符合   □不符合 

教育部於 114 年 6 月 23 日修正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

之 2，規定各系應於學生實習前確認合作

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學生校外實習

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審核人員(簽名)： 

各類組實習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 不通過    □資料待補充 

說明：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召集人： 系主任：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興趣選項實習」實習機構檢核表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07.7.4)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11.1.1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3.11.20)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113.12.2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113.12.25)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4.11.19)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115.1.7)修正通過 

一、基本資料：                                                         

名稱： 負責人： 單位主管： 立案字號：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1.機構類型： 

□親子館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親子教育/才藝學習教室 

□兒童戲劇相關產業 

□產後護理之家 

□幼兒體能相關產業 

□社會福利事業單位 

□早療/特教機構 

□其他                   

2.機構/班級概況： 

服務兒童人次:        

 

       班；計    人 

       班；計    人 

       班；計    人 

 

3.輔導老師資格(註) 

       人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註：具一年以上兒童產業

實務經驗，並具輔導實習學

生能力及意願者) 

 

4. 實習學生 

可供實習生名額：    

名 

 

供餐：□無  □有 

(□需繳費 □不需繳費) 

二、環境與設備安全 

項  目 機 構 自 評 備註(請機構提供) 

1. 消防安全(含逃生路線圖) 

2. 建築物公共安全 

1. □符合 □不符合 

2. □符合 □不符合 

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2. 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通過佐證頁

面。(各項佐證頁面請黏貼背面) 

實習機構用印處：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佐證文件 

 

………………………………………………………………………………………………………………… 

【以下欄位由本系填寫】(機構每兩年應重新檢核，新機構應進行現場評估) 

三、檢核項目： 

辦學績效 

項  目 指導教師初評 備註 

1. 辦學理念 

2. 行政組織 

3. 實習輔導能力 

4. 教保品質 

5. 環境與設備 

6. 無重大違規情事 

1. □優     □良     □可 

2. □優     □良     □可 

3. □優     □良     □可 

4. □優     □良     □可 

5. □優     □良     □可 

6. □符合   □不符合      

1.機構教保活動課程應符合

「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第 13 條」 

2.重大違規情事依教保資訊

網登載近三年違規事項為主。 

□為新機構 現場評估日期：           

摘要紀錄: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近 2 年無重大違反勞動基準法、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相

關欠繳或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或

就業歧視之情事。 

□符合   □不符合 

教育部於 114年6月 23日修正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規定各系應於學生實習前確認

合作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審核人員(簽名)： 

各類組實習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 不通過    □資料待補充 

說明：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召集人： 系主任： 



嬰幼兒保育系國際蒙特梭利碩士專班 

「蒙特梭利幼兒教育實習 I & II」 

實習機構檢核表 
106 學年度第 2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07.7.4)通過 

110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會議(111.1.1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3.11.20)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5 次系務會議(113.12.22)修正通過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實習委員會議(113.12.25)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114.11.19)修正通過 

114 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115.1.7)修正通過 

一、基本資料：                                                         

名稱： 負責人： 單位主管： 立案字號： 

地址： 電話： 

 

傳真： e-mail： 

1.機構類型： 

公立：□學校附設 □獨立設

置 □其他                 

私立：□準公共□非準公共 

□其他             

非營利：□幼兒園 □職場

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其他           

實習機構最近一次通過基礎

評鑑 (績效考評)年度： 

      年度。其他：       

2.班級概況 : 

混齡班     班；計      

人 

幼幼班     班；計      

人 

其它           班； 

   計      人 

3.輔導老師資格(註)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班   □符合 

 

(註：具一年以上教保實務

經驗，並具輔導實習學生能

力及意願者) 

4. 實習學生 

可供實習生名額：     

名至      名 

 

供餐：□無  □有 

(□需繳費 □不需繳

費) 

二、環境與設備安全 

項  目 機 構 自 評 備註(請機構提供) 

1. 消防安全(含逃生路線

圖) 

2. 建築物公共安全 

1. □符合 □不符合 

2. □符合 □不符合 

1. 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申報。 

2. 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管理檢查通過佐證頁

面。(各項佐證頁面請黏貼背面) 

實習機構用印處：                               

 

 

 

 

 

 

 

 

 

填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佐證文件 

 

………………………………………………………………………………………………………………… 

【以下欄位由本系填寫】(機構每兩年應重新檢核，新機構應進行現場評估) 

三、檢核項目： 

辦學績效 

項  目 指導教師初評 備註 

1. 辦學理念 

2. 行政組織 

3. 實習輔導能力 

4. 教保品質 

5. 環境與設備 

6. 無重大違規情事 

1. □優     □良     □可 

2. □優     □良     □可 

3. □優     □良     □可 

4. □優     □良     □可 

5. □優     □良     □可 

6. □符合   □不符合      

1.機構教保活動課程應符合

「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

準則第 13 條」 

2.重大違規情事依教保資訊

網登載近三年違規事項為

主。 

□為新機構 現場評估日期：           

摘要紀錄: 

實習指導教師(簽名)： 

近 2 年無重大違反勞動基準

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等相關欠繳或違反性別平等

工作法或就業歧視之情事。 

□符合   □不符合 

教育部於 114年6月23日修正發布「專

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規定各系應於學生實習前確認

合作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學生校

外實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審核人員(簽名)： 

各類組實習會議審查結果：□通過     □ 不通過    □資料待補充 

說明： 

 

 

日期：     年      月      日 

實習召集人： 系主任： 



     ~     學年度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校外實習合約書 (2024.12 版) 

          （以下簡稱甲方） 
立合約書人   共同辦理校外實習教育
事宜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以下簡稱乙方） 

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採一般型校外實習，甲方與乙方學

生為單純學習訓練關係(不具僱傭關係)，經雙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 

一、甲方之職責： 

（一）參與校外實習課程規劃，並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

安排實習單位分配、實習時段以進行各種實務技能訓練培育人才。 

（二）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設備之配置及相關職業

安全衛生措施之規劃。 

（三）依據乙方實習手冊內容，協助實習；遴選並推薦優良之合格教保服務人

員、托育人員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四) 接受乙方定期實地訪視，並與乙方指派之專責指導教師共同負責輔導學

生，及參與實習成績考核。 

 

二、乙方之職責：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成立各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並

負責校外實習機制相關任務事項。 

（二）依系所發展及專業核心能力妥善規劃校外實習課程，並於實習前為學生

訂定「實習手冊」。 

（三）乙方負責進行甲方實習機構場所環境安全性及實習權益之評估。 

（四）乙方應指派實習指導老師，定期赴甲方進行實地訪視及輔導，瞭解學生

學習適應狀 況及甲方依實習合約執行之情形，並與甲方共同輔導學生。 

 

三、實習期間：依據各學年度教保實習計畫訂定之日期  

 

四、實習場所： 

（一）實習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地點：                                。 

（二）甲方非經乙方及學生同意，不得任意調動實習地點。 

   (三) 實習班級需符合合格師生人數比例且不得以實習生替代正式人力。 

(四) 實習場所應符合建築物消防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檢

修及申報。 



 

五、每日實習時間：甲乙方應考量實務訓練所需及維護個人身心健康，安排每日

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實習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小時，且不得於

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進行：自 08：00 起，至 17：00 止(視實習機

構作息彈性調整)。 

 

六、實習給付及相關福利事項：甲方應依下列約定事項辦理： 

（一）實習給付：無實習津貼。 

（二）福利： 

1.伙食: □無 □免費提供 □付費提供(依機構規定)。 

2.其他機構福利: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由甲乙雙方協議，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安排及配

合實習場域實務訓練所需，議定合理的休息時間及請假規定。 

(四)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如遇特殊事故需請假，應依乙方學生請假規則報請

實習指導老師同意後知會甲方，並於事後補足實習時數。 

 

七、實習機構輔導教師其遴選原則如下： 

(一)為機構核備專職人員且具備一年以上教保實務經驗並具輔導實習學生

能力及意願者。 

(二)每一班級以輔導一位實習生為原則，得以班級之雙輔導教師擔任之。 

 

八、基於平等互惠原則，乙方願協助甲方下列事項： 

(一)教學、行政、輔導之諮詢；教保研究之合作與分享。 

(二)教學資源與學術活動優先提供實習機構參與。 

(三)其他有關實習事宜之協助配合。 

 

九、保險：乙方學生於實習期間，乙方應為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並支

付保險費。  

 

十、實習不適應之輔導轉換方式：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不適應，應由雙方共同輔導，如經乙方評估或實習生反映

仍不適應，應由乙方提出終止合約，並安排實習生轉銜至其他實習機構或修

習其他替代課程。 



 

十一、實習爭議協調及處理方式： 

（一）雙方應約訂爭議處理協調之單位: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研發處。 

（二）爭議處理過程，應邀集相關人員參與，必要時得邀集勞動相關法律專

家學者與會。 

 

十二、實習成績評核及實習證明發給：甲、乙雙方應依學生實習計畫或實習課程

規劃所定標準，就學生實習表現及實習報告內容共同評核實習成績，經評核

成績合格者授予學分，並得視實際需要發給書面實習證明。  

 

十三、乙方之實習生及實習指導老師因實習課程，如知悉甲方之業務機密，無論

於實習期間或實習終了後，均不得洩漏與任何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揭

露、轉述或公開發表。 

 

十四、實習機構暨實習生應遵守政府各類傳染疾病相關規範。實習生於實習期間

若有涉及性平相關事件，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

防治法等規定辦理。 

 

十五、契約生效、終止及解除： 

（一）本契約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 

（二）雙方應約訂契約終止及解除條件；如甲方嚴重損害學生權益，違反兒

童教育、福利與權益保障等相關法規之情事，並經乙方實習會議評定

屬實者，乙方得要求終止或解除合約，並依法向甲方提出損害賠償。 

 (三) 乙方實習生於甲方實習期間，如有未按規定從事實習，有損甲方機構

名譽或其他不適任情事，經乙方實習指導教師與甲方之實習輔導教師

共同輔導後，仍未改善者，得終止該生實習。 

十六、甲乙雙方就本契約有爭執，並進行司法救濟，雙方合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八、本合約書一式二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存照。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負責人：    

地  址：    

統一編號：   

 

 

乙 方：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校 長： 

地 址：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 365 號 

統一編號：03729807 

合約負責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嬰幼兒保育系遴選實習機構與簽約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114.11.19)114 學年度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 

條目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無 1、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為提供實習

生良好實習環境，以增進其專業成長，訂定

本作業要點。 

 

二 
無 2、符合實習機構之條件如下： 

(1)辦學與營運績效良好。 

(2)具有合格優良兒童教育、照顧及福利專業

人員。 

(3)經評估具輔導學生實習之能力。 

(4)國際蒙特梭利碩士專班之實習機構需為

當地政府立案合格之蒙特梭利幼兒園或

經 AMS 認可之蒙特梭利機構。 

 

三 
無 3、辦學與營運績效良好實習機構之條件如

下： 

(1)負責人、主管、園長辦學理念正確，落實

教保政策。 

(2)行政組織健全，軟硬體設備齊備，足以提

供充分教保實習環境。 

 



(3)最近一次評鑑、輔導、獲獎等具體優良事

蹟。 

(4)最近二年內機構無勞動檢查、消防安全、

公共安全、衛生等違規情事。 

四 
無 4、實習機構提供之資料包括： 

(1)機構名稱、地址、電話、立案證書等基本

資料。 

(2)負責人、主管、園長等基本資料。 

(3)合格教保服務人員或專業人員人數。 

 

五 
無 5、實習機構輔導老師其機構選派原則如下： 

(1)具一年以上教保實務經驗，具輔導實習學

生能力者。 

(2)有意願輔導實習學生者。每一實習輔導老

師以輔導一位實習生為原則。教保機構每

一班級以安排一位實習學生為原則。 

(3)國際蒙特梭利碩士專班之實習機構輔導

老師需具大學學士以上學歷，且具備當地

幼兒園教師證或教保員資格者，並具有

AMI 2-6 歲蒙特梭利教師證書或 AMS 2-6

歲蒙特梭利教師證書；且實習機構輔導老

師需於該機構任職一年以上。 

 



六 6、實習機構應通過審核，使得簽訂實習合約。審核

原則如下： 

(1)由各類組實習召集人暨專任實習指導老師組

成實習小組，審核實習機構適切性 (檢核表如

附件) 。 

(2)合作機構符合法定條件，並於近 2 年無重大違

反勞動基準法、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

相關欠繳或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或就業歧視之

情事。 

6、各類組實習機構應由各類組實習召集人

暨專任實習指導老師組成實習小組檢核之

(檢核表如附件)，通過後始得簽約。 

 

1.教育部於 114年 6月 23

日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

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6 條之 2，規定各系應於

學生實習前確認合作機

構符合法定條件，並經學

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檢核

及確認。 

2.依該辦法第 6 條之 2 第

一項規定，合作機構須符

合以下條件： 

(1)依法設立或登記。 

(2)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

力及健全之設施、設備。 

(3)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

重大職業災害（雇主證明

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4)最近二年無重大違反

勞動基準法之情事達一

定次數。 

(5)最近二年無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等相

關欠繳情形。 



(6)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

平等工作法或就業歧視

等規定並受處罰。 

(7)不得為派遣業務之事

業單位。 

七 
無 7、實習機構應與本校簽訂實習合約。實習機

構如有下列情形者，不列入簽約對象；已進

行實習者，得終止契約。 

(1)以實習生分擔正式教職員工工作時數

者。 

(2)實習生進行各項實習活動時，實習輔導

老師未在場督導者。 

(3)有違反實習手冊相關規定及其他不適當

之作為。 

 

八 
無 8、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系學生實習委員會

審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